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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方式有哪些？
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应当提供担保，担保方式包括抵

押、质押、保证。

采取抵押担保方式的，借款人应将贷款所购住房作为

抵押物进行担保，并依法办理抵押登记等手续，保证抵押

合法、有效、充足。

采取质押担保方式的，应以银行存款单或国家债券作

为质物。出质人须办妥质押权利凭证交割手续，依法办理

质押登记，确保质押合法、有效、充足。贷款额度不得超过

质物面值的 90%。

采取保证担保方式的，保证人应为本市行政辖区内信

用良好、无未偿清住房公积金贷款、未为其他人提供住房

公积金贷款担保的公积金缴存人，保证人住房公积金账户

余额不得低于贷款余额的 30%。保证人应提供承担连带责

任的保证，在担保期内不得使用住房公积金。

二、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还款方式有哪些？
（一）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在 12 个月（含）以内的，实行

到期一次还本付息，利随本清。

（二）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在 12 个月以上的，采用分期

按月偿还的方式还款，借款人可选择等额本息或等额本金

还款法按月还本付息。等额本息还款法即借款人每月按

相等的金额偿还贷款本息，其中每月贷款利息按月初剩余

贷款本金计算并逐月结清。等额本金还款法即借款人每

月按相等的金额（贷款金额/贷款月数）偿还贷款本金，每

月贷款利息按月初剩余贷款本金计算并逐月结清，两者合

计即为每月的还款额。

还款方式在借款合同中明确，一经确定，在还款期内不

得变更。

三、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扣款顺序是什么？
市公积金中心优先从借款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直接划转

资金冲还当月应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。如借款人住房

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以还本付息的，再从借款人约定的银

行卡划转资金还本付息。

四、借款人可否提前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？
借款人可提前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住房公积金贷款本

息，也可提前偿还部分住房公积金贷款本金；提前部分还

款的，每次还款额不得低于规定的金额。部分提前还款

后，借款人可以选择“还款期限不变”或“缩短还款期限”。

选择缩短还款期限后，月还款额不得高于原月还款额。

目前我市提前部分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不限制次数，

每次提前还款额不少于 3 万元。

五、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程序是什么？
1.借款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住房公积金贷款

申 请 ，并 配 合 贷 款 调 查 和 审 核 。 其 中 ：购 买 新 建 商 品 住

房 的 ，应 于 购 房 合 同 备 案 之 日 起 12 个 月（含）内 申 请 ；购

买二手房的，应于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或交易合同签订备

案 3 个 月（含）内 申 请 ；其 他 贷 款 应 于 房 屋 交 付 使 用 6 个

月（含）内申请。

2.市公积金中心及时受理借款申请人提交的住房公积

金贷款申请资料。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、申请资料齐

全的，市公积金中心应予受理，同时完成面谈面签等事项；

对不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或资料不齐全的，市公积金

中心不予受理或要求补正，并说明理由。

3.市公积金中心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完

成住房公积金贷款审核审批，作出准予贷款或不准贷款的

决定，并通知借款申请人；特殊情况，经市公积金中心负责

人批准，审核审批时限可以延长 5 个工作日。

4.经审批准予贷款的，由受托银行与借款申请人签订

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合同及借据等，约定借款金额、期限、

利率、还款方式等，明确借贷双方的权利、责任、义务及需

要约定的其他事项。

5.采取抵（质）押担保方式的，应当由抵押人、出质人与

抵（质）押权人签订抵（质）押合同，并依法办理登记；采取

保证担保方式的，应当由保证人与市公积金中心签订保证

合同。

6.对于具备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条件的，市公积金中

心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，住房公积

金贷款资金按用途划付给售房人、房屋征收人、修建房屋

施工人银行账户或交易双方约定的第三方银行账户。

六、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需提供的资料有哪些？
（一）基本资料

1.身份证明：包括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等身份证件；

2.婚 姻 状 况 证 明 ：包 括 结 婚 证 、离 婚 证 、婚 姻 状 况 承

诺 等 ；

3.个人信用状况。

（二）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住房的，还应分别提供以

下资料：

1.购买新建商品住房、保障性住房的,提供经房地产交

易管理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、首付款凭证；

2.购买二手住房的，提供存量房买卖合同、交易完税凭

证、首付款凭证等；

3.建造、翻建住房的，提供规划、建设等有关部门的批

准文件以及工程概预算等；

4.大修住房的，提供房屋权属证明、房屋安全鉴定证明

以及工程概预算等；

5.支付征收安置住房价款补差的，提供征收安置协议。

（三）担保资料

采取抵（质）押担保方式的，提供权属证明及有处分权

人出具的同意抵（质）押的证明；采取保证担保方式的，由

保证人提供相关资料。

（四）特殊情况下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住房公积金贷款知识（二）
本报讯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连

日来，定远县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，以特色产业发展为

抓手，推动乡村产业更具广度、深度、厚度。

坚持规划引领，着力谋划项目库建设。编制完成定远县

农业农村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。尊重产业发展规律，因地制

宜，因村因户施策，依据已脱贫村、已脱贫户发展产业的能

力、条件和意愿，加强技术、生态和市场等风险评估，共同谋

划到村产业项目，召开到村产业项目入库专家论证会 4 次，

部门联审会议 6次，入库项目 104个。

加大资金投入，强力推进到村项目建设。加大政策支

持，强力推进到村特色产业项目建设工作，指导乡镇立足区

位优势和产业基础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项目，严格按照

中央、省文件精神，确保到村产业项目投入资金比例只增不

减，对项目申报、建设、完工、资金拨付等进行周通报、月调

度，确保当年项目，当年完工，当年发挥效益。目前，已批复

实施三批次到村项目 37 个，安排资金 1.04 亿元，第一批次的

27 个项目已完工 25 个，拨付资金 3193.52 万元，二、三批次的

10个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建设，正在有序推进，预计 11月底前

完工。

创新发展模式，全力推进产业提升。以市场为导向，对

接品牌龙头企业，以“开拓大市场、实现大流通”为切入点，在

创立品牌上下功夫，注重项目建设与产业园区相结合，重点

支持符合定远县“6＋N”产业发展规划项目，打造定远特色

品牌产业，与天邦集团、合肥利华等知名企业合作，建设生猪

养殖项目 21 个，养鸡项目 10 个，其中实施跨村域、体量大的

项目 3 个。“定远猪”“池河梅白鱼”已获得地理标志证明商

标。“定远稻虾”“定远虾稻米”“定远白鹅”等产品品牌正在申

报注册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正在筹划实施。

加强技术服务，有力激发产业帮扶活力。统筹动员各类

农业技术资源，面向已脱贫户，广泛开展多层次、多渠道、多

形式的产业技术服务工作，建立网格化指导服务体系。围绕

特色主导产业以及脱贫户迫切需要的实用技术，组织农技、

农机各类型技术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指导服务，开展包村

联户活动，采取集中培训、分户指导、田间教学等方式深入各

乡镇村开展科技帮扶培训，为已脱贫户发展产业提供技术保

障，持续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动力。目前，已经开展各类培训

指导 85场次，培训脱贫人口 1.2万人次。 （郭海帆）

定远县乡村振兴有“抓手”

编号

（2021）40

土 地
位 置

女山湖路以西，开

放路以北

面 积
（㎡）

134838.05
（202.26亩）

规划
用途

工业

出让年限

50年

规划指标要求

容积率

≥1.2

建筑密度

≥40％

绿地率

≤15％

起始价
(万元)

1295.00

竞买保证
金(万元)

1295.00

增价幅度（万元）

5.00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和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》

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经明光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明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，出让宗地

范围内原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。现就有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

明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
明自然资规告字〔2021〕10号

二、接受竞买报名时间
申请人应于 2021年 10月 1日至 2021年 10月 20日，到明

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领取本次公开出让宗地的文件资料，

提交竞买申请。

三、竞买人资格、报名材料、出让方式、特别约定及移交
宗地

详询明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。联系地址：明光市土地

收购储备中心（人防大楼 6-16 号）联系电话：8034718 联系

人：张先生、常女士

明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1年 10月 1日


